
六安市叶集区2019年度孤儿基本生活费保障民生工程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分值100分（自评100分）
    根据《关于印发安徽省民政民生工程绩效评价办法的通知》（皖民规财字〔2017〕168 号）精神，对照《安徽省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民生工程绩效评价办法》评价细则规定，我区认真开展孤儿基本生活费自查，现就开展情况报告如下。

项目投入情况。分值20分（自评20分）

项目立项。分值10分，自评10分。项目为促进事业发展所必需，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党委政府决策，绩效目标能够体现对被保障对象基本生活的保障程度。 

资金落实。分值10分，自评10分。孤儿救助标准等量化，制定了分类、具体和详细的保障或救助标准，与目标责任书分解任务相匹配，实现应保尽保，资金到位率达到 100%，到位及时率达到 100%。 
项目过程情况。分值30分（自评30分）
项目管理。分值20分，自评20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 分值2分，自评2分。制定了印发《六安市叶集区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实施办法》《六安市叶集区关于开展“福彩圆梦 . 孤儿助学工程”项目申报实施方案》《六安市叶集区开展切实保障儿童福利服务对象合法权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的实施方案》，项目管理办法合法、合规、科学、完整。

制度执行有效性。 分值2分，自评2分。严格《六安市叶集区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实施办法》执行项目申报、审核、拨付等程序，发放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费67.68万元，区级按照标准配套了资金36.75万元，补助资金全额预算纳入专户管理。2019年1-6月份每名孤儿每月900元，7月-12月份每名孤儿每月1050元标准发放。
服务规范情况。分值1分，自评1分。严格按照孤儿管理服务标准开展工作。
监督检查情况。分值2分，自评2分。2019年对全区孤儿开展了监督检查工作，没有发现走访不到位和监护人监护养育缺失问题。
协议签订情况。分值2分，自评2分。区民政局与59名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监护人签订了养育监护协议书，签订协议达到100%。
审核审批情况。分值1分，自评1分。孤儿基本生活费申报审核审批及时，无超时限发放现象。
动态管理情况。分值2分，自评2分。我区对全区超龄孤儿在校就读、服兵役情况等进行全面核查，适时开展对超龄儿童的动态管理工作，制定了不符合条件、超龄孤儿基本生活费停发通知书，通过动态管理已取消超龄孤儿不符合条件对象8人，新增事实无人抚养儿童3人。
信息建设情况。分值2分，自评2分。为保障孤儿数据信息的准确性我区，及时对《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进行更新和完善，已完成数据库更新上报工作，积极做好数据库维护，现系统有孤儿52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7人。
档案管理情况。分值3分，自评3分。我区孤儿档案按照区、乡两级分别建档，一人一档，建立信息数据库。资金申报发放由区民政局、财政局分别存档，分别建立纸质和电子档案，做到档案齐全，资金发放准确。
资料报送情况。分值3分，自评3分。各项报表上报及时，资料齐全、真实、准确。
财务管理。分值10分，自评10分。

财务制度健全性。分值3分，自评3分。财务制度健全，资金管理规范，实行信息统计和资金发放两条线。

资金使用合规性。 分值3分，自评3分。我区无福利机构，没有机构供养人员，皆为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依据《六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落实2019年33项民生工程的通知》（六政〔2019〕12号）、《六安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实施办法》（六民务〔2019〕10号）和《六安市民政局关于执行孤儿基本生活费新标准的通知》（六民务〔2019〕16号）等文件要求，我区2019年1-6月份每名孤儿每月发放900元，7月-12月份每名孤儿每月按1050元标准发放。我区建立专账管理，支出依据合规无虚列项目支出，无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现象。

财务监控有效性。 分值2分，自评2分。区民政局和财政局按照各自职责要求组织开展了金使用管理监督检查，没有发现问题。
4、经费发放管理情况。 分值2分，自评2分。孤儿基本生活保障金发放，我区在每月10日前向财政提供资金申报表，由农财局在每月15日前打卡到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监护人或本人帐户，有效保障了资金发放的及时性和安全性。
项目产出情况。 分值25分（自评25分）

孤儿合法权益保障体系。 分值10分，自评10分。将全区59名孤儿全部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制度覆盖范围，义务教育阶段的孤儿寄宿生全面纳入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范围，2019年有6名在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本科高校就读的超龄孤儿,申报“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项目，农村孤儿的土地承包权依法得到保障。

完成及时性。 分值8分，自评8分。符合条件的孤儿自提出申请之月起全部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符合停发条件的审核次月起全部停发基本生活费，符合取消发放条件的全部提前三个月告知孤儿或其监护人。资金能够按月及时发放。
质量达标率。 分值4分，自评4分。质量达标率能够达到 100%。
实际完成率。 分值3分，自评3分。实际完成率能够达到 100%
项目效果情况。 分值25分（自评25分）

社会效益。分值8分，自评8分。基本生活保障比值能够[image: image1.png]


达到 100%，做到了应纳尽纳，应发尽发。为使广大群众对象了解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救助的政策和申报流程，我区通过民生工程宣传月、法制宣传日等活动进行集中宣传，采取印制了宣传单、宣传标语，在各乡镇（办）民政办张贴“孤儿认定及基本生活发放流程图”等形式广泛宣传孤儿政策，得到了社会公众的认可。

可持续影响。分值7分，自评7分。健全区、乡镇（街道）、村（居）委会五三级救助服务网络，完善发现、报告、反应机制，乡镇（街道）、村（居）委会建立救助管理信息员（联络员）制度。
社会满意度。分值10分，自评10分。孤儿救助有着较强的政策性，也有他的特殊性，所以在孤儿认定过程中，我们即要规范操作流程，又要对孤儿的信息保密。在实际操作中严把程序，在登记过程中，采取“入户调查、走访座谈、核对资料”等方式，详细了解孤儿基本情况，做到孤儿有效手续齐全，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得到了服务对象认可，满意率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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